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立立立立員山國中員山國中員山國中員山國中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校園校園校園校園防制防制防制防制霸凌霸凌霸凌霸凌因應因應因應因應計畫計畫計畫計畫」」」」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隨著社會的進步，校園霸凌衍生出各種型態。例如言語霸凌、網路霸凌（cyber 

bullying）、性霸凌等等。不管是哪一種型態的校園霸凌，其結果常帶來更多的暴力或自殺的

結果，且通常被霸凌的學生，會重覆發生，並不只一次地被欺負。因此，霸凌已經是各國重

視的校園安全課題。 

霸凌是一種有意圖的攻擊性行為，Dan Olweus (1991)對霸凌（bullying）下的定義為「一

個學童反覆的暴露在一個或更多人的負面行為之中」。由此可知，霸凌並非為偶發事件，而是

指長期性，且多次發生的事件。 

依據教育部「校園安全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系統」之通報資料統計，94 年各級學校校園

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共計 624 件，受傷人數 431 人。其中以一般鬥毆事件 352 件最高，受傷

人數亦以一般鬥毆事件 279 人最高。以學程區分，以高中職校發生 399 件，受傷人數 242 人

為最高。而根據兒童福利聯盟的調查，有 63%的學童曾經被同學欺負，其中有 10%的學生被長

期欺負，但是有 41%的小朋友會選擇忍耐，不會告訴大人。顯見在台灣的校園霸凌事件因學

制而有不同，值得更深入的去評析原因，找出預防與改善的方法。 

貳貳貳貳、、、、學學學學校概況校概況校概況校概況    

本校位處於員山鄉、大湖和同樂交界處，周圍資源有枕山派出所和員山衛生所等，輔導

機構有善牧學園、向陽學園等資源可供學校在處理學生和緊急狀況下尋求協助。本校校區約

可分行政辦公區、學生教學區、體育館及運動操場等區，其中以廁所、體育館下方及運動操

場區地處在較為偏遠地區且隱密，是容易發生暴力霸凌及偏差行為的危險地點。 

本校共有 18 班，學生數 525 人，教職員工 55 人，共計 580 人。學區家長大部分屬於勞

工階層，社經地位較低落，由於近年來社會變遷快速，年輕人口外移，家庭結構改變，本校

單親家庭及隔代教養學童比例高達 29.85%以上，學生家庭狀況單親、隔代教養、低收入戶比

例偏高，學生下課後常無家長在旁關心課業與學童之生活、也因學生家長大多要工作而無法

加入學校志工行列，學生家長資源無法進入校園內、學習與成長頗值得關切。 

參參參參、、、、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一、總目標 

推動以「防制因應校園暴力霸凌」為中心議題之友善安全校園，整合學校行政、教學、



空間環境、心理輔導、健康服務、社區合作等策略，期能完善校園暴力霸凌之發現、處理

及追蹤輔導流程，達成營造友善校園之目的。 

二、子目標 

(一)建立整體防制、因應機制、架構及流程，落實校園暴力霸凌防制之推動。 

(二)建立跨處室(單位)之防制、因應標準作業流程(SOP)，以有效推動校園暴力霸凌防制。 

(三)有效降低校園暴力霸凌件數，逐漸改變學生偏差行為模式；並進一步提升校園教職員

與學生對暴力霸凌防制知識。 

(四)建立考核評價機制，評估防制、因應之成效。 

(五)建立、充實暴力霸凌防制推動成果整合平台，促進資源分享及經驗交流。 

(六)成為所屬縣市之「防制校園暴力霸凌」為中心議題之安全學校。 

肆肆肆肆、、、、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計畫內容    

一、實施架構                                   成立防成立防成立防成立防制制制制因應小組因應小組因應小組因應小組  

 

 



防制防制防制防制霸凌霸凌霸凌霸凌因應因應因應因應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教務主任教務主任教務主任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學務主任學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主任主任主任主任、、、、總務主任總務主任總務主任總務主任、、、、生教組長生教組長生教組長生教組長、、、、輔導輔導輔導輔導

組長組長組長組長、、、、輔導輔導輔導輔導教教教教師師師師、、、、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家長代表家長代表家長代表家長代表、、、、

少年隊少年隊少年隊少年隊、、、、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由校長召由校長召由校長召由校長召集集集集、、、、學學學學

務主任統一對外發言務主任統一對外發言務主任統一對外發言務主任統一對外發言、、、、學務處受理學務處受理學務處受理學務處受理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二.處理流程 

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宜蘭縣立立立立員員員員山國中校園山國中校園山國中校園山國中校園防制防制防制防制、、、、因應因應因應因應霸凌事件標準處理流程圖霸凌事件標準處理流程圖霸凌事件標準處理流程圖霸凌事件標準處理流程圖    
 
 
 
             
   
     申訴專線（03-9223814 ）         校園問卷        申訴專線（03-9223814 ） 
     申訴信箱(ysjhysjh@gmail.com）   輔導課程       申訴信箱(ysjhysjh@gmail.com） 
                                (全校)發現老師評估 
 
 
 
 
                         
 
 
 
                          
                         
                       
                     
                         ※※※※求證求證求證求證      ※※※※確認確認確認確認      ※※※※評估評估評估評估 
 
                            
 
 
 

 

                    不成案不成案不成案不成案 

                  

 
 

                            
                 保護、關懷、支持   行為規範      澄清、同理、規範 
                                    校規懲罰 
                                    法治教育 
                                                    
                                               
                          未改善未改善未改善未改善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 
       成成成成 
       案案案案 
                           
                           
 
                        少年虞犯少年虞犯少年虞犯少年虞犯 

 

學生反映學生反映學生反映學生反映 學校主動發現學校主動發現學校主動發現學校主動發現 家長通知家長通知家長通知家長通知 
（（（（校外民眾校外民眾校外民眾校外民眾）））） 

施暴學生 旁觀學生 受虐學生 

再評估 

轉介其他教育資源
單位（善牧學園、
向陽學園） 

函送少年法庭 
進行感化教育 

結案結案結案結案 

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發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現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追蹤蹤蹤蹤蹤蹤蹤蹤蹤蹤蹤蹤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霸凌行為霸凌行為霸凌行為霸凌行為 
((((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必要時尋求尋求尋求尋求少警隊少警隊少警隊少警隊介入介入介入介入)))) 

重大校安事故重大校安事故重大校安事故重大校安事故 
 

重 大 違 法 事 件 
幫派、校 安事件 

啟動輔導機制啟動輔導機制啟動輔導機制啟動輔導機制 
（（（（如涉及性平事件如涉及性平事件如涉及性平事件如涉及性平事件時由時由時由時由

輔導室召開性平會輔導室召開性平會輔導室召開性平會輔導室召開性平會）））） 
 

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處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理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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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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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執行策略： 

子目標 策略 評價指標 

一、訂定防制、因應霸凌計畫。內容包括以下

幾點： 

1.政策面： 

(1)訂定相關政策及法規。 

(2)透過組織化、系統化的推動策略，能

有效增進師生反暴力霸凌意識。 

(3)與社區建立推動的組織與機制。 

2.介入面：建立整合學校行政、教學、空

間環境、心理輔導、健康服務、

社區合作等策略。 

3.評價面： 

(1)霸凌件數統計與分析方式。 

(2)利用問卷調查、學習單、訪問等，進

行計畫成果評估。 

發揮組織統整功

能，能有效分工

與合作 

二、成立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研擬對策，已發

現問題，解決問題。 

1.建立組織、架構與職務分工。 

2.組織：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組織成員：

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

任、生教組長、輔導組長、輔導教師、導

師、家長代表、少年隊、社工員（由校長

召集、總務主任統一對外發言、學務處受

理事件） 

。 

3.任務： 

(1)定期召開會議研擬防制因應策略 

(2)臨時召開會議處理偶發事件 

(3)霸凌事件統計與分析 

(4)特殊學生之個案討論 

(5)檢討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6)教育宣導 

(7)其他 

1.定期會議之紀

錄 

2.處理偶發事件

之臨時會議紀錄

以及處理歷程之

記載。 

建立整體防制、因應機

制之組織、架構及流

程，建立安全、健康、

和諧的校園。 

三、建構社區警政、社工、醫療體系協力支援

模式。 

1.邀請少年隊、社工員加入防制、因應小

組。 

提供支援、協助

資源。 

 



子目標 策略 評價指標 

一、協助「防制霸凌因應計畫」撰擬無暴力霸

凌學校推動手冊，並配合將其納入課程教

學。大綱由該計畫人員擬定之，暫訂如下： 

師長： 

1.如何經營反暴力霸凌的班級。 

2.如何處理暴力霸凌事件。 

學生： 

1.如何面對與避免暴力霸凌事件。 

2.如何協助處理暴力霸凌事件。 

 

二、配合「防制霸凌因應計畫」制訂學校本位

之跨處室(單位)之推動標準作業流程

（SOP）。流程大綱為(由該計畫人員擬定

之)： 

1.成立校內防制、因應霸凌委員會。 

2.校長的職責。 

3.各處室的職責與分工。 

4.處理暴力霸凌事件的跨處室合作標準作

業流程圖。 

5.依據 SOP 手冊校園霸凌事件登錄、監測、

啟動輔導機制、追蹤輔導等工作。 

跨處室之分工文

件、委員會組織

章 程 、 會 議 記

錄 、 作 業 流 程

圖、登錄監控流

程圖 

建立跨處室(單位)之

防制、因應標準作業流

程(SOP)，以有效推動

校園暴力霸凌防制 

三、建立暴力霸凌事件發生之緊急通報系統。 

1.建立標準通報流程之作業標準：流程包

含察覺、通報及處理流程。 

2.界定、訂定各流程之第一、二、三級標

準。 

3.針對已通報之個案，定期追蹤輔導，以

預防再發生。 

學校作業流程文

件及一次之演練

記錄 

一、定期進行校園暴力霸凌事件登錄。 

1.建立登錄機制系統。 

2.由防制、因應小組成員定期統計之。 

3.資料內容包含：霸凌對象資料、霸凌地

點、霸凌種類、霸凌頻率、霸凌原因、受

傷部位(程度)等。 

有效降低校園暴力霸

凌件數達防制前，逐漸

改變學生偏差行為模

式；並進一步提升校園

教職員與學生對暴力

霸凌防制知識。 

二、以科學的方法，瞭解、分析校內學生暴力

霸凌現況、成因。 

1.調查過去之霸凌件數。 

2.進行過去個案分析。 

3.霸凌原因之分析。 

登錄記錄數量與

檢討文件 



子目標 策略 評價指標 

三、以 3E 策略來進行防制暴力霸凌工作。  

1.教育面： 

(1)各學科實施正式及潛在課程之融入教

學：於每學期期初(末)研討暴力霸凌

防制之融入教學，並依計畫實施教學。 

(2)邀請輔導專家進行社區教育宣導。 

(3)利用全校性活動時間，宣導傷害及暴

力防制教育，並不定期機會教育學

生，落實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 

(4)定期辦理親職教育座談會 

（5）創意活動 

2.環境面： 

(1)進行易發生暴力霸凌之環境檢核，與

社區共同營造無暴力霸凌之校園環境

氣氛。 

(2)加強校園偏僻地點巡視。 

3.政策面： 

(1)成立防制、因應小組，制訂相關政策。 

(2)輔導學校與社區共同建立具體文字之

無霸凌政策，並向學生與社區宣告。 

(3)結合社區各項資源，協助推動計畫。 

推動過程記錄文

件與照片 

四、「防制霸凌因應計畫」召開整合性工作坊。 

1.進行種子教師訓練（至少舉辦一次），預

計邀請學者專家。 

2.跨校性分享座談，進行推動經驗分享。 

校內工作坊記錄 

五、計畫前、後抽樣進行學生訪談，進行對暴

力霸凌的認知、態度、意向改變情形。 

認知、態度、意

向改變情形分析 

六、經六個月介入後，進行調查校園霸凌事件

是否下降，並提出檢討。 

校園霸凌事件是

否下降，檢討書

面記錄 

一、「防制霸凌因應計畫」，邀請專家輔導小組

進行到校輔導。 
輔導記錄 

二、邀請指導專家進行實地考評，評估其執行

成效。 
實地考評記錄 

建立考核評價機制，評

估防制、因應之成效 

三、透過課程介入之學生抽樣訪談，評估其可

行性及課程檢討。 
課程實施記錄 



子目標 策略 評價指標 

四、建立獎勵考評機制。 

1.針對推動之專任教師，給予嘉獎鼓勵 

2.透過學習單、活動競賽、模範表揚，增

進學生學習意願。 

獎勵記錄 

一、建立校內暴力霸凌防制專屬網站，定期將

執行成果上傳至網內，提供給各校互相經

驗交流與分享，並給興趣學校參考之。 

網站資料數量與

品質 

二、不定期發送電子報，宣傳本校執行進度概

況與經驗。 
電子報二次 

建立、充實暴力霸凌防

制防制、因應成果整合

平台，促進資源分享及

經驗交流 
三、積極參與國內各項相關研討會及觀摩會，

促進經驗分享。 
參與之記錄 

 

四、各處室分工職掌如下列，並視各項業務分工職掌自行調整： 

（一）學務處：落實生活教育及品德教育，學生出缺席掌控、學生問題行為通報、學生偏差  

              行為統計分析、規劃教師相關課程及研習。        

（二）教務處：規劃學生相關潛在課程及研習、聘請研習教師及教學進度掌控。 

（三）輔導處：統籌執行高關懷學生工作；並負責學生輔導工作與課程。 

（四）總務處：營造安全友善環境和相關經費之核銷、教師鐘點費發給。 

 

五、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成員：    

推動小組職稱推動小組職稱推動小組職稱推動小組職稱    成員職稱成員職稱成員職稱成員職稱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工作分配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    

（（（（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召集人））））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莊王池莊王池莊王池莊王池    統籌計劃執行統籌計劃執行統籌計劃執行統籌計劃執行        

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執行秘書執行秘書    

((((發言人發言人發言人發言人))))    
學務主任學務主任學務主任學務主任    李裕豐李裕豐李裕豐李裕豐    學生事件處理學生事件處理學生事件處理學生事件處理    

奉校長指示召開會奉校長指示召開會奉校長指示召開會奉校長指示召開會
議議議議和擔任發言人和擔任發言人和擔任發言人和擔任發言人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教務主任教務主任教務主任教務主任 傅偉傅偉傅偉傅偉    規畫相關課程規畫相關課程規畫相關課程規畫相關課程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輔導主任輔導主任輔導主任輔導主任    游游游游縈絜縈絜縈絜縈絜    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學生輔導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總務主任總務主任總務主任總務主任 陳淑華陳淑華陳淑華陳淑華 營造友善安全環境營造友善安全環境營造友善安全環境營造友善安全環境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家長會長家長會長家長會長家長會長 邱文良邱文良邱文良邱文良 溝通協調家長溝通協調家長溝通協調家長溝通協調家長        

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個案導師個案導師個案導師個案導師 
黃資華黃資華黃資華黃資華 

陳誌榮陳誌榮陳誌榮陳誌榮 

提供個案資料協助處提供個案資料協助處提供個案資料協助處提供個案資料協助處
理案發事件理案發事件理案發事件理案發事件    

    

浮動浮動浮動浮動委員委員委員委員    少年隊少年隊少年隊少年隊 陳福成陳福成陳福成陳福成 
法律常識宣導或案件法律常識宣導或案件法律常識宣導或案件法律常識宣導或案件

偵查偵查偵查偵查    
    

浮動委員浮動委員浮動委員浮動委員    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社工員  
個案輔導和預防以及個案輔導和預防以及個案輔導和預防以及個案輔導和預防以及

親職教育親職教育親職教育親職教育    
    



六六六六、、、、實施進度實施進度實施進度實施進度    

100 年 1 月至 100 年 12 月預定進度 

100 年 
月  次 

工作項目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擬定計畫、並成立推動小組             

協助建立跨處室(單位)推動標準作

業流程(SOP) 

 
        

   

瞭解分析推動對象(學校)之學生暴

力霸凌現況、成因 
 

 
       

   

協助「推動反霸凌安全學校計畫」

撰擬無暴力霸凌學校推動手冊 
 

 
       

   

辦理校內相關研習(工作坊)。(至少

1 次) 
  

 
      

   

配合「推動反霸凌安全學校計畫」，

邀請專家輔導小組進行到校輔導和

相關研習。(至少 2 次) 

 

 

    

 

  

   

有效降低推動對象(學校)之暴力霸

凌件數，逐漸改變學生偏差行為模

式 

  

 

      

   

建立考核評價機制，評估推動之成

效 
     

 
   

   

建立、充實暴力霸凌防制推動成果

整合平台，促進資源分享及經驗交

流 

   
 

 

 

    

   

成果報告撰寫、結案             

生教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教務主任： 

                                輔導主任： 

                                總務主任：                            



◎◎◎◎防制校園霸凌補充防制校園霸凌補充防制校園霸凌補充防制校園霸凌補充    

關於校園霸凌定義與其法律責任 

一、教育局有關校園「霸凌事件」通報等級？ 

答：凡符合下列五項要件者，即列入甲級通報的「霸菱事件」： 

1. 具有欺侮行為 

2. 具有故意傷害的意圖 

3. 呈現生理或心理侵犯的結果 

4. 兩造勢力（地位）不對等 

5. 其他經防制霸凌因應小組認定為霸凌個案者 

二、學生如果被霸凌該如何尋求資源？ 

答: 可以透過以下支援尋求協助： 

1.向導師、家長反映（導師公布聯絡電話及電子信箱予學生及家長）。 

2.向學校投訴信箱投訴。 

3. 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 

4. 向教育部 24 小時專線投訴（0800200885）。 

5.於校園生活問卷中提出。 

6.其它管道（警察、好同學、好朋友） 

三、有關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說明 

學生部分： 

責任 

性質 

行為 

態樣 
法  律  責  任 備  註 

刑罰 

傷 害 人

之 身 體

或健康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

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

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

下有期徒刑。 

依少年事件處

理法規定，7 歲

以上未滿 12 歲

之人，觸犯刑罰

法律者，得處以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

上 12 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剝 奪 他

人 行 動

自由 

依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

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

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未

遂犯亦處罰之。 

強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

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

處罰之。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

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

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

下罰金。 

恐嚇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

付者，處 6 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

科 1 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財產上不法之利

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犯亦處

罰之。 

侮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誹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

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

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

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 2 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對

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

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民事 

侵權 

一 般 侵

權行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

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

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侵 害 人

格 權 之

非 財 產

上 損 害

賠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

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

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

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

之適當處分。 

 

行 政

罰 

身 心 虐

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處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

名。 

依行政罰法第9

條規定，未滿

14 歲 人 之 行

為，不予處罰。

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 人 之 行

為，得減輕處

罰。 

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

為，法定代理人依同法第 187 條應負連帶責任。 

四、學校教育人員如果未依法通報校園霸凌，會有何責任？ 

答: 校長身為教育人員，校園霸凌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規定處以罰鍰，另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

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而情節重大者，

得記 1 大過，教師亦有相關類似規範。 

 


